
关于申报2023年度吉林省高教科研
课题的通知
各院（部）：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推动全省高教科研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的通知》 ( 吉高学会[2023]3号 )，现组织开展2023年度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内容
申报课题内容要以数字为引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旨，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聚焦高等教育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深层次问题、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申报题目请参照《省高教学会2023年度高教科研选题方向》，可做适当调整 ，也可自行选题。
二、课题类型与经费资助
高教学会课题分为两种类型，即常规课题和专项课题。常规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专项课题为大学生专项。重大课题给予10000 元经费支持，重点课题给予3000 元经费支持( 大学生专项除外 ) 。
三、申报人要求
此次省高教科研课题立项面向省高教学会全体会员单位教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群体。其中，“大学生专项”课题要求申报人距离毕业时间至少一年半，推荐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每项课题限报1名负责人，研究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 截止 2023 年 4 月 20 日前省高教科研课题未结题者(学会课题管理系统可查相关信息，请严格遵守此规定)，不能以主持人身份申报新课题。
四、材料申报要求
各院（部）统一上报。课题负责人填写《课题申报书》(包括活页与成果) ；院（部）统一填写《课题申报汇总表》(大学生专项课题按序列排在汇总表最后)。电子版文件夹以学院+姓名+课题名称命名。
常规课题：每项课题收取专家评审费 100 元。
大学生专项课题：每项课题收取专家评审费50 元。
5、 时间安排
电子版文件提交时间：4月17日前
[bookmark: _GoBack]专家修改后电子版及纸质版提交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
注:此次课题学校将特别聘请评审专家对各项课题进行评审及给出修改意见，学校鼓励全校教职及符合条件优秀学生全力筹备、积极申报。

联 系 人 ：王新
电话 ：0431-87028378
电子邮箱 ：25977239@qq.com
附件1.省高教学会2023年度高教科研选题方向                  
附件2.2023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立项申报书
附件3.高教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
(请严格使用材料包中2023年新版申报书，往年版本申报书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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